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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嘉华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山东嘉华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

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7年 8月 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的通知于

2017年 7月 17日以电话方式发出。公司现有董事 5人，实际出席董

事 5人。会议由吴洪祥董事长主持，监事会成员、董事会秘书及公司

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2017 年半年度报告》；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》，并提

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； 

根据公司《2017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未经审计），截至 2017 年 6 月

30日，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57,187,320.63元。公司拟以股权登记

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

6.50元（含税）。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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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并提请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； 

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

年度审计机构。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》，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； 

自 2017 年 6 月 30 日起，公司改按不含税价核算原材料及相关

的自制半成品、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，账面核算的进项税余额与预

计可核定扣除的增值税进项税余额之间的差额定期进行调整。此项

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。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

项报告的议案》；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

的议案》； 

近日公司已完成公司营业执照的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的变更工

作，并取得了变更后的《营业执照》。此次变更完成后，公司注册资

本增加至 12341.00万元；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:食品加工用植物蛋白

（GB 20371-2016） 大豆油（GB1535）生产；大豆购销；吹瓶生产、

销售；大豆膳食纤维、低温豆粕、低温脱脂白豆片研发、生产、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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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；自营和代理各

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

和技术除外）。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
(七)审议《关于追认关联担保暨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提请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； 

公司在对关联交易进行梳理时发现公司存在一些关联交易尚未履

行相关程序，需要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予以追认。需要追认的关

联交易如下： 

（1）关联方吴洪祥、李广庆、赵晓民、田丰、张效伟于 2016年 6

月 20 日与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，编号为（莘

县农商行业务部）高报字（2016）年第 0151号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

关联方吴洪祥、李广庆、赵晓民、田丰、张效伟为公司 2016 年 6 月

20日至 2019年 6月 16日的最高额为 3000万元流动资金循环授信合

同提供了担保。 

  （2）关联方吴洪祥、张冠玲于 2016年 12月 12日与中国工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莘县支行签订的，编号为 0161100029-216 年莘县(保)

字 106-1号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, 吴洪祥、张冠玲为公司 2016年 12

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的金额为 26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

同提供了担保。 

（3）关联方李广庆 2017 年 2 月 13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

城东昌支行签订的，编号为 JN14021(个高保)20170001号《个人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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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保证合同》, 关联方李广庆为公司 2017年 3月 3日至 2020年 3月

3 日的金额为 1500 万元及 2017 年 4 月 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1 日的

金额为 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。 

（4）关联方李广庆 2017 年 6 月 30 日与聊城昌信直投基金发展有

限公司签订的《银行委托贷款合同》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

东昌支行贷款，委托贷款合同编号为 JN1402(委托)20170190 号，关

联方李广庆为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金额为

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。 

以上各项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8月 9日披露于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《关于追认关联担保暨偶发

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9）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各项关联交易逐项表决，其中第 1 项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 1 票，

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，关联董事吴洪祥、张效伟、李广庆、田丰

回避表决；第 2项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 4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

票，关联董事吴洪祥回避表决；第 3-4 项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 4 票，

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，关联董事李广庆回避表决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上述第 1项关联交易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吴洪祥、张效伟、李广庆、

田丰回避表决；第 2 项关联交易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吴洪祥回避表决；

第 3、4项关联交易表决时，关联董事李广庆回避表决。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议召开 2017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的议案》； 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12 

同意票 5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山东嘉华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9日 


